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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海南省质量检测行业协会、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馨中能

源（海南）有限公司、华北科技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盛清、唐永娇、文武、唐闻宁、黄艳、冯子文、吴秋怡、罗远杰、吴兴攀、

陈婷、吴发超、杨德勇、徐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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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关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安全管理所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人员要求、设备设

施环境要求、安全运行管理与维护、消防和应急处置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醇基液体燃料的用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 16663  醇基液体燃料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DB46/T 669-2025  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安全管理规范 

DB46/T 670-2025  醇基液体燃料储存和运输安全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醇基液体燃料 alcohol- base liquid fuel 

以甲醇为主要组分，与水按一定比例调配而成，产品质量符合GB 16663的规定，用于热力燃烧的液

体燃料。 

 

    固定式储存容器 fixed storage container 

供终端使用的安装在地面或固定结构上（如建筑物），用于盛装醇基液体燃料常压式固定式钢制储

存容器。 

 

    常压钢瓶 atmospheric pressure steel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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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终端使用的用于盛装醇基液体燃料可移动的常压钢瓶。 

4 基本要求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

位技术培训。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妥善保管配送单位提供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文件、《产品合格证》《质

量检测报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和安全标签，用以存档或张贴备查。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将危害告知牌、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处置措施张贴或悬

挂于储存、使用场所区域醒目处。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严格执行检维修动火审批制度，落实检维修现场监护人员和防范措施，

不应动火维修醇基液体燃料常压钢瓶，需要动火维修时，应由配送站联系常压钢瓶制造商或交由有资质

的单位维修。 

用户应接受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安全技术培训，严格按照要求使用。 

5 人员要求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使用工作职责，对因未履行

法定安全使用职责而导致发生的使用安全事故负责。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设置安全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和使用人均应接受安全使用

知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知识教育培训，熟知醇基液体燃料理化特性、火灾爆炸

预防措施、灭火器材使用方法、火灾逃生疏散方法、个体防护和应急处置要求等，并保留相应培训教育

和演练记录。培训由醇基液体燃料配送单位负责。 

6 设备设施环境要求 

灶具、燃烧器安全要求 

6.1.1 灶具及其配套的燃烧设施和锅炉燃烧器应经检测合格，并附产品合格证明和使用说明书。 

6.1.2 醇基液体燃料灶具和燃烧器应由配送单位或委托生产、经营醇基液体燃料专用灶具的单位进行

安装，同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相应的技术服务和指导。 

6.1.3 灶具和锅炉燃烧器应装设自动点火装置和熄火保护装置，不应使用人工点火，且自动点火规则

应为“点火源等燃料”。 

6.1.4 灶具不应使用重力自流、液面直燃式、自升压式、空气加压式等供料方式。 

6.1.5 在燃烧器内不应积存引起异常燃烧危险的燃料。 

6.1.6 阀门的“开”“关”位置和方向要有明显的标志，并应有限位装置。针阀、气阀在装灶前应由

配送单位做试漏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6.1.7 灶具应保证供给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不产生燃烧不完全的刺激性异味，不对人体构成损害。 

燃料管道要求 

6.2.1 输送管线、阀门等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或相关行业标准，具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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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固定式储存容器到灶具及其配套的燃烧设备之间的管道应设置切断阀，且设置在易于操作的地

点。 

6.2.3 醇基液体燃料出口管道应设截止阀，阀门连接处应选用防泄漏、防溶胀的密封材料。DN25 及以

上管道连接处应采用焊接或法兰连接，直径小于 DN25 的管道可采用丝扣连接，不应使用卡箍或其他可

以快速拆开的连接方式，使用绝缘材料缠绕作为密封措施的，应设置专用的静电跨接线。燃料系统的管

路、接头等应确保在承压 0.3 MPa 情况下无液、气泄漏。 

6.2.4 灶具使用的软管应为不锈钢波纹管，软管及管件应符合 GB/T 26002 的要求。 

6.2.5 醇基液体燃料的管道宜在地上沿墙或架空敷设，管道不应穿过楼板、穿越餐厅、办公室、楼梯

间、生活间等不使用醇基液体燃料的房间，应远离炉灶等高温环境。沿墙敷设的管道用卡箍固定于墙面，

距离地面不应小于 0.2 m。架空敷设的管道距离地面不应小于 2.0 m，架空敷设的管道跨越道路的，距

离路面不应小于 4.5 m。 

6.2.6 与管沟、电缆沟和排水沟相交叉时，应采取套管等相应的防护措施。管道穿过墙壁时，应敷设

在套管内，套管长度不小于墙体厚度，套管口所在平面与墙体平面垂直距离不大于 10 mm。墙体与套管

之间的间隙需作防水密封处理，套管和醇基液体燃料管道之间的空隙应使用防火胶泥等无机不燃材料封

堵严实。 

6.2.7 不锈钢波纹软管中间不应有接口或分支，且仅在室内使用，不应穿越墙体、门窗和顶棚等，确

需穿越时，应铺设套管。 

6.2.8 醇基液体燃料管道进入灶具房间后应明设，其分支末端未连接灶具等使用设备的，应使用丝堵

等金属材料封堵牢固。 

6.2.9 醇基液体燃料固定式管道宜涂刷成黄色，或每隔 1 m 处涂刷（粘贴）一个宽度不小于 20 mm 的

黄色色环。室外布置的管道应采取防破坏措施。 

固定式储存容器要求 

应符合DB46/T 670-2025第6.2条要求。 

常压钢瓶要求 

应符合DB46/T 669-2025第6.6条要求。 

7 安全运行管理与维护 

安全运行管理 

7.1.1 使用醇基液体燃料的房间内，电气线路及用电终端安装高度应高于地面至少 0.2 m。不应在地

面上敷设任何永久或临时的电气线路及电气设备。 

7.1.2 用户配置灶具的同一房间内，醇基液体燃料常压钢瓶的数量居民用户不应多于 2 个（50 L）、

商业用户不应多于 4 个（200 L），宜放置在搬运方便的位置，最靠近灶具的常压钢瓶中心与灶具中心

的距离不应小于 1.0 m。 

7.1.3 如有 4 个以上（总容量不超过 200 L）的常压钢瓶应放在专用房间内，使用无门窗洞口（穿越

墙体的醇基液体燃料管道孔和使用无机不燃材料封堵的电线孔除外）的隔墙与其他房间隔开，不应存放

至楼梯间。 

7.1.4 存放醇基液体燃料常压钢瓶的专用房间，高度不应低于 2.5 m，照明灯具位置不应与人员活动

和物料搬运发生冲突。照明灯具开关的位置宜位于房间外，避免雨淋或潮湿漏电。 

7.1.5 使用与存放醇基液体燃料的房间的门应朝外开，设置防爆型机械通风装置。采用自然通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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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距离地面 1 m 的范围内，设置至少两处直通室外的下通风式金属材质百叶窗，通风口不宜设置在同

一方位，下缘距离地面不应大于 250 mm，通风孔尺寸宜为 300 mm×300 mm。 

7.1.6 存放醇基液体燃料常压钢瓶和使用醇基液体燃料的房间内设置带声光功能的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探头距离地面 300 mm～600 mm。 

7.1.7 在室内使用醇基液体燃料的，应符合 GB/T 40248 的要求。 

采购安全管理 

7.2.1 用户应向具有合法资质的配送单位购买醇基液体燃料，并向配送单位索要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

产品合格证明等资料。 

7.2.2 用户应采购符合 GB 16663 标准的醇基液体燃料，不允许自行配置醇基液体燃料。 

7.2.3 采购的常压钢瓶、固定式储存容器、灶具、燃烧器、输送管线、阀门等设施均应符合国家、行

业质量标准。不应采购不合格或无准营资质的单位提供的设备及配件。 

7.2.4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建立醇基液体燃料和设备设施采购台账。 

固定式储存容器布置安全管理 

7.3.1 固定式储存容器与灶具及配套燃烧设备、燃烧器之间不允许设置中间罐。 

7.3.2 室内的醇基液体燃料专用储存间只能放置一个固定式储存容器，且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

室，通气管出口应设置在室外。需要设置更大容积或更多数量的固定式储存容器时，应将固定式储存容

器设置在建筑物外。固定式储存容器储存间要符合 GB 50016、GB 55037 等规定，且符合以下条件： 

a) 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b) 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是无门、窗、孔洞的防火墙，确需开门的，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c) 储存容器与建筑物安全出口距离不小 6 m； 

d) 应配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e) 通风换气良好，空气不畅或密闭空间应安装防爆型排风设施； 

f) 液体输送泵、照明灯具和开关应采用防爆型。 

7.3.3 固定式储存容器宜设置在室外且符合以下条件： 

a) 储存容器 4 m 范围内建筑物的外墙为防火墙； 

b) 储存容器与架空电力线的最近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电杆（塔）高度的 0.6 倍； 

c) 储存容器与通信线水平距离不小于 5 m； 

d) 储存容器与道路水平距离不小于 5 m； 

e) 储存容器应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应设置防雷防静电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 10Ω，接地

体应埋深在 0.5 m 以下，且与储存容器等金属设备相连通； 

f) 储存容器设置位置应便于日常维护检修及灭火应急处置。 

7.3.4 如果条件受限确需将固定式储存容器布置在建筑顶部或二楼及以上位置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设置接闪网或接闪杆保护整个罐体及通气管，罐体本体可作为接闪器，应和防雷网等防雷

装置直接相连； 

b) 固定式储存容器距离建筑顶部边缘不应小于 1 m，并在周边设置不低于 1050 mm 的钢制护栏，

护栏结构及强度应满足 GB 4053.3 要求； 

c) 固定式储存容器应设置高位照明，照明灯具应使用防爆灯具，不应使用白炽灯、碘钨灯等高

温灯具。 

7.3.5 储存容器四周应设置防止醇基液体漫流扩散的围堰，其有效容量应不小于储存容器的容量，并

设置雨水排水管，且雨水排水管应设置阀门封闭、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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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常压固定式储存容器应粘贴化学品安全标签，包含产品名称、总量等。 

7.3.7 常压固定式储存容器应接地，并符合 GB 12158 的规定。 

7.3.8 常压固定式储存容器的清洗作业应由配送单位进行。 

灶具、燃烧器操作使用安全管理 

7.4.1 点火前检查燃料箱及液位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并检查燃烧器上的所有阀门、接头、管路、阀件

有无渗漏现象，查看燃烧器内是否有水或者污垢。 

7.4.2 点火操作过程： 

a) 开启总电源，打开醇基液体燃料管路总阀门，打开抽风系统； 

b) 按下启动开关，待火焰在燃烧器内正常燃烧后方可加大控制器档位，调节到合适的火力。 

7.4.3 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a) 监控燃料消耗:定期检查燃料液位，避免燃料耗尽； 

b) 调整火力:根据烹饪需求调整火力大小，以节省燃料并保证烹饪效果； 

c) 清理和维护:定期清理燃烧室和喷嘴，避免堵塞和效率下降； 

d) 灶具使用过程中，严禁操作人员离开灶台，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操作灶具； 

e) 发现燃料泄漏或闻到异味，请立即关闭灶具，同时关闭总电源和醇基液体燃料管路总阀门，

保持通风，禁止点火，并立即通知专业修理人员处理。 

7.4.4 使用完成，关闭控制器、灶具总电源和醇基液体燃料管路总开关。 

用户设施运行与使用规范 

7.5.1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使用的固定式储存容器、常压钢瓶上应当标明以下标签、标志： 

a) 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编号； 

b) 灌装单位名称、 地址及电话； 

c) 生产批次号； 

d) 装载核定数量； 

e) 总质量； 

f) “禁止烟火”“禁止倒置”等字样。 

7.5.2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每天检查阀门、开关及流量控制装置的安全情况，主要检查固定式储

存容器、常压钢瓶、管路、呼吸阀、恒温垫、密封垫等安全情况，检查应做好记录，记录保存至少 1

年以上。 

7.5.3 在使用中发生泄漏等异常情况时，应及时断电、关闭阀门，并及时向配送单位报修。 

7.5.4 灶具及其配套设施不应私自改动，电路不应搭接其他电器设备。灶具不应有锈蚀，管路不应有

重物搭挂。 

7.5.5 营业期间不应进行设备检修作业，维修维护及检查的各项操作不应使用能产生火花的工具，不

应使用明火检查泄漏等。 

7.5.6 用户不允许对固定式储存容器、常压钢瓶实施分装、改装、开罐检查等作业行为。 

7.5.7 作业场所应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具）及消防设施与器材，现场人员要熟练并规范使用。 

8 消防和应急处置 

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并将辨识结果进行全员告知。储存场所醒目位置应

张贴“禁止烟火”“易燃易爆”“当心中毒”等标志，管线及其四周应张贴“禁止损坏”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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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基液体燃料使用单位应制定完善应急处置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醇基液体燃料泄漏、中毒、火

灾以及人员疏散等应急处置内容。 

醇基液体燃料的使用及储存场所应按照 GB 50140 的要求配备灭火器，至少配备 2具 MF/ABC5 型干

粉灭火器或具备同等灭火能力的其他类型灭火器。灭火器应布置在靠近出入口处的醒目位置，与醇基液

体燃料使用单位用固定式储存容器、常压钢瓶或灶具的距离不应大于 9 m。 

使用泡沫作为消防灭火设施时，应使用抗溶低倍数泡沫。 

醇基液体燃料泄漏处置遵循以下要求： 

a) 建筑内发生醇基液体燃料泄漏时，应立即关闭固定式储存容器或常压钢瓶的出口阀门，进行

疏散现场人员至建筑外至少 30 m 处等应急处置措施，并立即通知运营维护单位。无法关闭阀

门时还应立即通知消防部门进行处置； 

b) 醇基液体燃料泄漏后，不应操作照明开关、电气开关等任何非防爆电气设备，不应启动或关

闭泄漏区域内的电气设备。电话报警应在室外安全区域进行； 

c) 醇基液体燃料泄漏起火的，可用灭火器或水扑救并拨打 119 火警电话。火苗熄灭后，使用大

量喷淋水冲洗稀释，直至专业人员到来； 

d) 固定式储存容器泄漏但未起火的，应立即清理周围易燃物，并持续用大量喷淋水冲洗直至运

营维护单位专业人员到来。常压钢瓶泄露未起火的，应立即进行洗消，并将常压钢瓶转移至

室外距离建筑 15 m 以外的区域，远离热源，采取卧放、倒放等方式，使常压钢瓶泄漏点处于

高处，防止持续泄漏，不应私自进行焊接等动火堵漏行为。常压钢瓶临时处置点周围 10 m 设

置警戒线，清理周边 10 m 内的易燃物； 

e) 出现渗漏的固定式储存容器或常压钢瓶，应由配送单位派人进行处置。泄漏的固定式储存容

器或常压钢瓶应转移至空旷的安全区域，使用专用工具将醇基液体燃料转移至金属材质的桶

内，固定式储存容器或常压钢瓶及燃料返厂处置。难以返厂或返厂安全风险较大时，可将醇

基液体燃料转移至金属盆或桶内，距离空常压钢瓶 15 m 外，对盆或桶内的醇基液体燃料作引

燃焚烧处理； 

f) 应急操作中不应使用水冲洗墙壁等任何可能存在电气设备的区域； 

g) 醇基液体燃料泄漏后若进入下水道，应立即用大量水持续冲洗下水道稀释液体燃料浓度至少

30 分钟。 

醇基液体燃料事故处置中，作业人员应戴护目镜或面罩，使用氯丁橡胶等防甲醇穿透的手套。 

醇基液体燃料泄漏时，应立刻用大量水冲洗稀释，直至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不再报警且现场人员嗅

不到类似于酒精的味道为止。 

避免醇基液体燃料与皮肤、黏膜接触。如果发生皮肤、黏膜或眼睛沾染时，应迅速用大量流动清

水冲洗至少 15分钟，而后就医。发生误服醇基液体燃料或皮肤长时间接触时，立即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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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危险化学品标志示例 

 

 

图A.1 禁止烟火 

 

 

图A.2 禁止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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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当心爆炸 

 

图A.4 当心火灾 

 

图A.5 当心中毒 

 

注： 标志的尺寸、颜色按GB 2894执行。



DB 46/T 671—2025 

9 

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醇基液体燃料常压钢瓶（储罐）示例 

 

 

图B.1 醇基液体燃料常压钢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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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用户用醇基液体燃料固定式储存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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